
博通集成电路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

 

1、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有利于提高

资金使用效率，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，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

金使用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，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

序合法、合规，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8,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

行现金管理，向各金融机构购买安全性高、流动性好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，

在上述期限和额度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，期满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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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月 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